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宣導事項

113年1月









訂定「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防
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處理原則」

➢ 行政院為防範公務員以其所具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
用，前於九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訂定「防範公務員違法出租（借）專
業證照或兼職實施計畫」。該計畫其後歷經二次修正，其中九十六年
十月十六日修正第二點至第六點，並修正名稱為「防範公務員以專業
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實施計畫」。

➢ 考量前開計畫之內容，係規範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
學校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使用之適用對象、具體防
範措施、考核等相關事項，性質屬行政規則，爰參酌現行計畫內容，
訂定「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防範公務員以專業
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處理原則」，以利機關遵循。

(本府112年12月4日府授人力字第1120354459號函轉行政院同年11月29日院授人培
字第1123030864號函。)



關於公務人員為參加律師職前訓練並申請
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得否從事其他
工作疑義(1/2)
❖ 本案所涉相關法規如下：

(一)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5條。

(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留停辦法)第5條第1項及第11條。

(三)律師職前訓練規則(以下簡稱律訓規則)第8條第1項及第16條第2項。

(四)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0條。

(五)考試院、行政院110年6月29日考臺組貳一字第11000043021

號、院授人培字第11000015392號令。

臺中市政府民國112年12月22日府授人考字第1120378031號函轉
銓敘部民國112年12月20日部法一字第11256392671號函



關於公務人員為參加律師職前訓練並申請
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得否從事其他
工作疑義(2/2)
❖ 茲以公務人員應專技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及格，經權責機關

同意依留停辦法第5條第1項第8款及考試院、行政院110年6月
29日令規定申請留職停薪者，已保留本職職缺，不發生專心從
事職務或身兼他職之問題，爰其於留職停薪期間得另從事非屬
留職停薪事由之其他工作，與服務法第15條規定無涉；又是類
人員為完成律師職前訓練而從事相關事務並領有報酬，亦未涉
該條規定，不生是否須經權責機關同意或備查之疑義；惟律訓
規則對於訓練期間另有禁止規定者，仍應依其限制為之，又其
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當不得違反服務法第5條
至第7條、第14條等相關規定。



如何計算「考績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1/2)

資料來源：銓敘部臉書

• 考績委員會的委員設置人數X

名，如果任期中有部分委員出
缺，仍應至少超過「X ×1/2

」名的委員出席，才能達到開
會的門檻喔！

• 因此，幸福市政府文化局的考
績委員會在任期中有委員因故
出缺，並不影響當屆應置委員
的總數（11名），所以該委
員會仍然至少要有6名（即大
於11×1/2＝5.5）委員出席，
才能達「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
席」，始得開會的門檻喔！

幸福市政府文化局的考
績委員會置有11名委員

，因當然委員人事室主
任調任到其他機關，另
有1名票選委員因留職停
薪而卸任，在這2名委員
出缺期間，如果要召開
考績委員會會議，該如
何計算「有全體委員過
半數之出席」，始得開
會的人數門檻呢？

案例

解析

參考
條文

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4條第1項：
「考績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可否均未達半數時，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

【續下頁】



如何計算「考績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2/2)

資料來源：銓敘部臉書【結束】



現職人員復應較高等級考試錄取，經分配實務訓練並以原具任用資格派代，
於年底前取得高一官等職等合格實授，應以新任職務辦理年終考績(1/2)

案例解析

案例事實

A君原應105年普通考試錄取，105年12月22日分發至B直轄市甲區公所報到，112

年1月1日經銓敘審定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二級340俸點。嗣後復應111年地方特考三

等考試錄取，112年4月14日分配至C直轄市乙機關實務訓練(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技士)。請問A君112年考績如何辦理？

(一)A君係現職人員復應較高等級考試錄取，105年普通考試限制轉調期間已屆滿

，且具訓練職缺法定任用資格，經乙機關函商甲區公所同意過調後，乙機關以

原普通考試資格派代(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二級340俸點)，並自112年4月14日起

實施實務訓練。

【續下頁】



現職人員復應較高等級考試錄取，經分配實務訓練並以原具任用資格派代，

於年底前取得高一官等職等合格實授，應以新任職務辦理年終考績(2/2)

(二)因A君符合考試錄取人員縮短實務訓練2個月及免予試用之規定，於112年6月

13日訓練期滿合格之翌日(112年6月14日)合格實授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一級385

俸點，爰得併計委任第五職等年資，以薦任第六職等辦理112年年終考績(公務

人員考績法第3、4條)。

(三)如A君112年考績考列甲等，依法晉本俸一級為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二級400俸

點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條)；另以不同官等

職等併資辦理年終考績之年資，不得予以併計取得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爰

A君112年考績不得併計取得升等任用資格(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1條第2項)。

【結束】

案例解析



現職人員復應較高等級考試錄取，經分配實務訓練並以原具任用資格派代，
年度中開始試用且年底仍在試用期間，應以原具資格於年終辦理另予考績

(1/2)

案例解析

案例事實

A君原為106年身障特考四等考試合格人員，109年經銓敘審定委任第三職等本俸

三級300俸點。復應109年身障特考三等考試錄取，109年7月24日分配至甲機關

實務訓練，並以原四等考試資格派代(委任第三職等本俸三級300俸點)，109年9月

23日實務訓練期滿及格翌日(109年9月24日)以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一級385俸點先

予試用6個月。請問A君109年考績如何辦理？

(一) A君為現職人員復應較高等級考試錄取，109年7月24日分配至甲機關實務訓

練，並以原四等考試資格派代(銓敘審定委任第三職等本俸三級300俸點)，實

務訓練期滿及格翌日(109年9月24日)審定先予試用(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一級

385俸點)，110年3月24日合格實授。

【續下頁】



現職人員復應較高等級考試錄取，經分配實務訓練並以原具任用資格派代，
年度中開始試用且年底仍在試用期間，應以原具資格於年終辦理另予考績

(1/2)

(二) 因A君109年年底仍在試用，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4條規定不得辦理考績，應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3條第2款規定，以原銓敘審定委任第三職等資格(109年

1月1日至同年9月23日)辦理109年另予考績。

(三) 查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2項規定，另予考績，於年終辦理之。A

君為具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而非屬同條第3項規定，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

格實授，復應其他考試錄取，於分配實務訓練期間未占缺或未具占缺職務任

用資格者，其當年原職之另予考績，應隨時辦理之情形，爰A君109年另予考

績應於年終辦理，並列入109年參加考績人數計算。

(四) A君考績獎金以次年1月1日經銓敘審定有案(先予試用)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一級

385俸點之標準發給 (銓敘部96年7月3日部銓二字第0962740755號電子郵

件)

【結束】

案例解析



一百十二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
發給注意事項

❖ 臺中市政府112年12月20日府授人給字
第1120375634號函轉行政院112年12月
18日院授人給字第1124002162號函。

❖ 自112年12月18日生效。

❖ 112年年終工作獎金於春節前10日(113

年1月31日）一次發給。























修正「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
查處理原則」第二點，並自113年1月1日生效
❖ 本次修正為增加健康檢查補助彈性及明確文義，爰增訂開放

累積補助之年度及連續服務滿一年人員之定義。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 備註

1、本府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副首長、主任秘書及各區公所區長。
2、本府所屬薦任第九職等以上二級機關首長。
3、本府府本部參議以上人員。
4、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主管人員。

16,000元/年 當年度未申請補助者，
其補助額度得累積保留
至次1年度。但於次1年
度仍未使用者，視為放
棄。

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非主管人員。
8,000元/年或
16,000元/2年

40歲以上之下列人員：
1、各機關編制內公務人員。
2、於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1年之聘僱人員。

4,500元/2年 所稱40歲以上或連續服
務滿1年之人員，指前1
年度12月31日止，已符
合資格者。

40歲以上且於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一年之約用人員及業務助理 3,500元/2年

未滿40歲且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
及衛生顧慮工作之下列人員：1、編制內公務人員。2、於現職機
關連續服務滿1年之聘僱人員、約用人員及業務助理。

3,500元/3年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服務流程
◆服務對象：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求助服務
◆ 113年度員工協助方案提供一對一顧問諮詢、心理巡迴駐點

服務、機關入場諮詢及機關危機事件團體諮詢。

◆一對一顧問諮詢

0800-028-885專線電話：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中午12時至
晚間8時，國定假日為休息日。

24小時線上平臺：連結專業機構線上平臺或掃描QR-CODE
預約（https://forms.gle/WtMcfbGH7hFTRRjZ7）。

電子郵件：將需求寄送至sulisten13@gmail.com。

◆心理巡迴駐點服務、機關入場事件諮詢及危機事件團體諮詢
連 結 臺 中 市 政 府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網 站 獲 取 更 多 資 訊
(https://www.taichung.gov.tw/1191416/)

113年度線上
平臺網址及電
子郵件信箱有
更新喔！

https://forms.gle/WtMcfbGH7hFTRRjZ7
mailto:sulisten13@gmail.com
https://www.taichung.gov.tw/1191416/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
職場霸凌個案處理流程



本府員工消費特約商店

❖為增進員工福利，本府簽訂員工消費特約商店，
提供食、衣、住、行、育樂及醫療等全方位服務，
相關資訊請至本府人事處全球資訊網專區服務/
員工福利專區/優惠e店園點選
（https://edoptc.taichung.gov.tw/ego/index
_main.php）查詢，請所屬同仁多加運用。

https://edoptc.taichung.gov.tw/ego/index_main.php


113年特約醫院

❖為照顧員工身心健康，本府113年度計與本市50
家醫院簽訂特約醫院合約。

❖相關診療服務優惠內容摘要及身分證明書，請至
本府人事處全球資訊網專區服務/員工福利專區/
優惠e店園/113年度臺中市特約醫院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179
0057/Lpsimplelist)，下載參考運用。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1790057/Lpsimplelist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協助公教
員工獲取福利相關資源，以提升工作效能及家庭生活品質，特訂
定「友善家庭-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並置於該人事總處全
球資訊網-公務福利e化平台，歡迎同仁自行參考運用。

友善家庭-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

~公務福利e化平台之福利措施區分為5大項15專區~

(一)「政策」包含政策性福利措施及友善家庭服務專區。

(二)「保險」包含公教團體意外保險、公教長期照顧保險及公教旅遊平安卡專區。

(三)「貸款」包含中央公教急難貸款、公教房屋貸款及公教消費性貸款專區。

(四)「托育設施」包含設置參考指引、資源地圖、評比及座談會、網站連結專區。

(五)「其他」包含公教健檢、優惠商店及文康活動專區。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 辦理時間 備註

築巢優利貸
-公教員工
房屋貸款

✔由臺灣銀行及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
獲選承作。

✔依中華郵政2年期
定儲機動利率固
定加碼0.465％機
動計息(目前為年
息1.310%）。

✔貸款期間：臺銀
最長30年，惟得
視業務需要增加
，最長不得逾40
年；中信銀最長
為35年。

有需求之同仁
逕洽臺灣銀行
或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各分行
辦理

自111年1月1
日起至113年
12月31日止
。

臺灣銀行
客服中心24小

時洽詢電話：

免付費電話

0800-025168

付費電話

02-21910025

02-21821901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
客服中心24小

時洽詢電話：

免付費電話

0809-066666

付費電話

02-27695000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簡明表(1/5)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 辦理時間 備註

貼心相貸-
公教員工消
費性貸款

由臺灣土地銀
行股份有限公
司承作。依中
華郵政2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
率加浮動計息
。

有需求之同仁逕
向土地銀行各地
分行洽辦。

辦理期間自110
年7月1日起至
113年6月30日
止，為期3年。

洽詢電話：
02-23146633
或
0800-
231590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簡明表(2/5)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 辦理時間 備註

闔家安康-
公教團體保
險

由中國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
司承作

有需求之同仁逕
向中國人壽洽辦
。

自112年4月1日
起至114年3月
31日止。

洽詢電話：
0800-098889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簡明表(3/5)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 辦理時間 備註

守護公教
(團體)長期
照顧健康保
險

由國泰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
司承作；針對
公教員工本人
及其配偶、子
女、父母（含
配偶之父母）
推出長期照護
團體保險及個
人保險。

有需求之同仁逕
向國泰人壽洽辦
。

自111年2月22日
起，至114年2月
21日止，期間3
年。

洽詢電話：
0800-036599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簡明表(4/5)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 辦理時間 備註

全國公教員
工旅遊平安
卡

由富邦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
司承作；公教
同仁1人辦卡，
行前以電話、
網路或傳真即
可完成投保程
序，同行眷屬
亦享優惠。

有需求之同仁逕
向富邦產險各分
行辦理。

自112年7月1日
起至115年6月30
日止。

洽詢電話：
0809-019888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簡明表(5/5)



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設計公務人
員退休所得試算系統，請多加利用

❖ 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所得試算系統網址：
https://iocs.mocs.gov.tw/precal/KPC1020000/KPC1020000
_frm.asp，於試算系統上輸入相關資料，即可計算出新法實
施後均俸數額及每月退休所得。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教人員退休撫卹試算系統」新增
「一般人員使用退休試算作業」功能，於112年7月6日上線，
同仁可透過人事單位開放「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
(MyData)」之「可退休日查詢」功能點選「退休試算」鈕，
即可試算包含預計退休日、可支領退休金方案等資料。

https://iocs.mocs.gov.tw/precal/KPC1020000/KPC1020000_frm.asp




哺集乳室僅供各位哺乳媽咪使用，請非哺集

乳人員切勿任意進入，禁止在哺集乳室內大

聲喧嘩、聊天或從事非哺集乳之行為。



◎圖片節錄自內政部警政署



本府員工權益諮詢中心
提供人事相關諮詢服務，請同仁多加利用

❖為廣納人事業務興革建議，本府員工權益諮詢中
心運用專業退休人事人員，提供本府機關學校同
仁人事法令及權利義務與福利等相關事項諮詢服
務，請同仁多加利用：

（一）諮詢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7樓

員工權益諮詢中心。

（二）諮詢時間：自113年1月9日起 每週二、四

下午2至5時。

（三）諮詢專線：04-22289111分機18205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開放檔案應用申請，歡迎多加利用！

*相關申請規定，請至人事處網站參閱：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便民服

務＞檔案應用專區。

*檔案應用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3時至17時

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17608。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

